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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大会 2019 年 3 月 15 日通过的决议 

4/22. 执行和落实联合国环境大会各项决议 

联合国环境大会， 

认识到协调执行和落实各项决议有助于以均衡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环境层面， 

意识到执行环境大会各项决议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会员国的责任，因

此环境署和会员国应积极采取步骤执行这些决议， 

又意识到会员国和其他伙伴有必要依其能力继续支持环境大会各项决议

的执行， 

念及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加强参与环境大会工作

的重要性， 

注意到有必要使环境大会各项决议与工作方案和预算更好地保持一致，

并采取具体行动解决各种问题和关切，包括可能妨碍环境大会决议执行工作的

资源不足问题， 

1. 申明执行环境大会各项决议并就此充分提交报告的重要性； 

2. 鼓励会员国和其他行为体继续依其能力提供支持，以推动环境大会

各项决议的执行工作； 

3.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与常驻代表委员会协商，建立一个监

测机制，以跟踪和评估环境署在工作方案和预算框架内执行环境大会各项决议

的情况； 

4. 要求监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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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借鉴和改进现有的报告和监测格式； 

(b)      通过专门网站提供关于环境大会各项决议的清单和执行情况简介； 

(c)      查明每项决议与工作方案和预算之间的联系； 

(d) 提供与环境大会决议有关的现有报告的链接； 

(e)      为会员国提供自愿报告国家执行工作的机会； 

(f)  利用现有资料，包括现有的国家自愿报告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

告，总结阻碍执行工作的具体挑战，包括会员国面临的挑战； 

5.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向常驻代表委员会第 146 次会议提出

改进报告环境大会决议执行情况的框架的方案，以便与报告工作方案和预算情况

相结合； 

6. 又请执行主任向环境大会第五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